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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地政士考試試題 
等   別：普通考試 

類   科：地政士 

科   目：土地法規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一、請說明外國人取得我國土地之用途限制及程序，又倘若外國人欲購買我國境內之一筆礦地，請

依相關法令規定，論述該外國人得否取得礦地所有權？（25 分） 

★★ 

  

《使用法條、學說》：土地法第第 17. 19. 20條 

【擬答】： 

用途限制及程序： 

用途限制： 

外國人為供自用、投資或公益之目的使用，得取得下列各款用途之土地，其面積及所在地

點，應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法所訂之限制： 

住宅。 營業處所、辦公場所、商店及工廠。 教堂 

醫院 外僑子弟學校 使領館及公益團體之會所。 

墳場。 

有助於國內重大建設、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之投資，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者。 

（土法 19Ⅰ）                               

取得程序： 

申請程序： 

外國人依規定取得土地，應檢附相關文件，申請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准；土地

有變更用途或為繼承以外之移轉時，亦同。其係投資用途而取得者，並應先經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前項之准駁，應於受理後十四日內為之，並於核准後報請中央

地政機關備查。 

投資用途之管理機制： 

外國人因投資用途而取得土地，應依核定期限及用途使用，因故未能依核定期限使用者，

應敘明原因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展期；其未依核定期限及用途使用者，由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於通知送達後三年內出售。逾期未出售者，得逕為

標售，所得價款發還土地所有權人；其土地上有改良物者，得併同標售。           

（土法 20）                                               

外國人取得礦地所有權之說明： 

外國人原則上，不得取得礦地所有權： 

左列土地，不得移轉、設定負擔或租賃於外國人：  

林地。 漁地。 狩獵地。 鹽地。 礦地。 

水源地。 要塞軍備區域及領域邊境之土地。   （土法 17Ⅰ）                    

外國人以投資為目的，得取得礦地所有權： 

若該外國人符合土地法第 18 條之平等互惠原則，以投資為目的，且有助於國內重大建設、

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之投資，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是可不受土地法第 17

條種類之限制，取得該礦地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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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平均地權條例規定，辦理市地重劃之機關除可將抵費地做為相關公共設施所需用地外，還

可如何處理？（25 分） 

★★ 

  

《使用法條、學說》：平均地權條例細則第 84條 

【擬答】： 

抵費地之意義：  

指實施市地重劃時，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以其未建築土地，折價抵

付應行負擔之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之土地。 

抵費地之處分方式： 

抵費地之處理： 

前項折價抵付之土地（簡稱抵費地），除得按底價讓售為社會住宅用地、公共事業用地或

行政院專案核准所需用地外，應訂底價公開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地上權。經公開標售而

無人得標時，得於不影響重劃區財務計畫之原則下，予以降低底價再行公開標售，或採標

租或招標設定地上權。                     111.08.16 修正（平權施 84Ⅱ） 

所得價款之處理： 

前項抵費地處理所得價款，除抵付重劃負擔總費用外，剩餘留供重劃區內增加建設、管理、

維護之費用及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不足由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貼補之。 

                 （平權施 84Ⅲ） 

 

三、土地徵收制度中有所謂的收回權機制，請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說明收回權消滅的原因為何？

（25 分） 

★★ 

  

《使用法條、學說》：土地徵收條例第 9條及細則第 6條 

【擬答】： 

國家徵收私有土地後，若不依原核准徵收目的事業使用或徵收後一定期間不實行使用，顯與徵

收土地目的不符。為保障人民權益，防止政府浮濫發動徵收，允許原所有權人得以原徵收價額

收回其土地之機制。收回權消滅的原因如下 

權利主體之欠缺： 

原土地所有權人死亡，並無繼承人存在，已無行使收回權之主體，收回權自當消滅。                                   

（土徵施 6 參照） 

行使期間之經過： 

原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二十年內提出申請，收回權消滅。 

逾期未繳還價款： 

原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六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收回權消滅。 

                         （土徵 9 參照） 

得收回之法定原因已消滅者： 

雖發生土地徵收條例第九條第一項之三種情形，在原土地所有權人尚未提出申請收回前，需

用土地人已按規定改正使用，闢為公用財產而為不融通物者，即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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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地政士法之規定，地政士違反那些規定時，應予停止執行業務或除名？（25 分） 

★★ 

  

《使用法條、學說》：地政士法第 44條第三項 

【擬答】： 

地政士違反地政士法第 44 條第三項之規定者，應予停止執行業務或除名懲戒之，說明如下： 

違反依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之管理辦法（指簽證基金管理辦法）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義務） 

第二十七條第一款（違反法令執行業務） 

第二款（借牌予他人） 

第五款（要求規定外之酬金） 

第六款（明知不實權利書狀） 

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登記助理員未具法定資格） 

規定者，應予停止執行業務或除名。         （地士 44Ⅲ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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